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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1日上午9:15至2024年11月11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1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1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643人，代表股份1,030,558,65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0.260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632人，代表股份 251,582,
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4%。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3人，代表股份779,009,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4329%。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30人，代表股份 251,549,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1%。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28,75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9%；
反对：1,65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
弃权：1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49,77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28%；
反对：1,65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9%；
弃权：1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93%。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
1. 交易方式
同意：985,296,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80%；
反对：44,91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81%；
弃权：350,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4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6,32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090%；
反对：44,91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519%；
弃权：350,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1%。
2. 交易对方
同意：988,616,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01%；
反对：41,55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18%；
弃权：392,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8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640,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285%；
反对：41,55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5%；
弃权：392,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3. 交易标的
同意：988,640,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25%；
反对：41,55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18%；
弃权：367,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57%。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664,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383%；
反对：41,55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5%；
弃权：367,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1%。
4. 标的资产作价情况
同意：988,53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23%；
反对：41,645,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11%；
弃权：376,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6%。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59,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66%；
反对：41,645,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536%；
弃权：376,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
5. 资金来源
同意：988,531,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19%；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2%；
弃权：493,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79%。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55,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49%；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8%；
弃权：493,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3%。
6. 本次交易先决条件及成功需满足的条件
同意：988,593,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80%；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2%；
弃权：431,5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4,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9%。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617,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197%；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8%；
弃权：431,5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4,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
7. 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988,644,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29%；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2%；
弃权：380,9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7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668,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398%；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8%；
弃权：380,9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932,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08%；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1%；
弃权：94,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956,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542%；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4%；
弃权：94,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74%。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219,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16%；
反对：41,623,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90%；
弃权：715,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9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24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707%；
反对：41,623,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448%；
弃权：715,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
（五）审议通过《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750,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1%；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1%；
弃权：276,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68%。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774,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818%；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4%；
弃权：276,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性说明的议

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737,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19%；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1%；
弃权：289,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761,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766%；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4%；
弃权：289,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中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634,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19%；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1%；
弃权：392,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8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658,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357%；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4%；
弃权：392,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9%。
（八）审议通过《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分析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分析方法与估值分析

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分析结论的公允性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604,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0%；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1%；
弃权：421,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09%。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628,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240%；
反对：4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4%；
弃权：421,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529,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17%；

反对：41,53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1%；
弃权：496,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53,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42%；
反对：41,53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4%；
弃权：496,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响的情况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501,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90%；
反对：41,552,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20%；
弃权：504,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9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2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31%；
反对：41,552,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63%；
弃权：504,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6%。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056,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758%；
反对：41,68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44%；
弃权：822,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2,788股）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98%。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080,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059%；
反对：41,68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72%；
弃权：822,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8%。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说明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512,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01%；
反对：41,54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18%；
弃权：496,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36,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74%；
反对：41,54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4%；
弃权：496,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说明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481,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70%；
反对：41,54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18%；
弃权：527,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3,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1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05,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50%；
反对：41,54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4%；
弃权：527,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3,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6%。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

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529,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17%；
反对：41,53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1%；
弃权：496,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53,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41%；
反对：41,53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6%；
弃权：496,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50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93%；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2%；
弃权：520,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0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29,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44%；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8%；
弃权：520,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8%。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501,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90%；
反对：41,5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18%；
弃权：5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9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25,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8%；
反对：41,5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6%；
弃权：5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表决结果：
同意：988,516,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04%；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2%；
弃权：5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94%。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9,540,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88%；
反对：41,5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8%；
弃权：5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4%。
注：若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杨淞律师、李垚林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4—临108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4年9月4日披露的《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下称

“本次交易草案”）“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一章 风险因素分析”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
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其他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草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本次交易中
止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通过下属北京市华瑞凤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华瑞凤泉有限公司”）的境外下属公

司（作为“要约人”）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包装”或“标的公司”）的
全体股东发起自愿有条件全面要约，以现金方式收购中粮包装全部已发行股份（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的股份除外，下称“本次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间接持有标的公司 24.40%的股份，标的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预计将取得标的公司控制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
易和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2023年 12月 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3－临
071号）。

2024年1月12日、2024年2月7日、2024年3月7日、2024年4月8日、2024年5月7日、2024年5月
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01号）、《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0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奥瑞）2024－临01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
018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3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40号）。

2024年6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减
资及注销下属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7月6日、2024年8月6日、2024年8月29日、2024年8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63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69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
瑞）2024－临 071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 072
号）。

2024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奥瑞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9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9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
094号）。

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奥瑞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经前期沟通，2024年8月28日，公司收到新西兰商业委员会的通知，其目前对本次交易不做进一

步审查。故公司不再就本次交易向新西兰商业委员会提交关于反垄断事项的正式申报。
2024年8月29日，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

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42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不予禁止，允许公司实施集中。
2024年9月24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华瑞凤泉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商务局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本次交易涉及的商务主管部门境外投资备案工作已完成。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107号）。

2024年11月11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华瑞凤泉有限公司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
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境外投资项目予以备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华瑞凤泉有限公司的境外下属公司已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收购、合
并及股份回购守则》（下称“《收购守则》”）第3.5条的要求，向中粮包装全体股东发出3.5公告，并根据

《收购守则》第8.2条的要求，披露了延长寄发要约文件的最后日期的公告。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的其他有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将根据本

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经有权机关履行相关程序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4-074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祥源通航）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简要内容：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祥源文

旅”）拟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源控股”）、刘江涛先生签署
《关于祥源通航航空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之合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祥源通航航空发展（上海）有限
公司（暂定名称，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以下简称“祥源通航”或“合资公
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暂定5,000万元。其中，祥源文旅出资4,000万元，持股比例为80%；祥源控
股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刘江涛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

● 本次设立的合资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本次对外投资为与关联方的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

次数及其金额：2023年11月12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同一联人进行的交易次数(日常关联交易
除外)累计3次，交易金额为 10,948.43万元（含本次交易4,000万元），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 相关风险提示：
1、后续业务开展尚需向当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申报、审批等工作，如遇国家或地方政

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程序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形，项目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或终止的风险。
2、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及对通用航空与旅游市场融合前景的判断，但未来

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若发生变化，本次对外投资经营目标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
3、合资公司尚在成立阶段，业务尚未开展，后续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旅游目的地布局及未来通用航空与旅游市场相结合的广阔前景，为响

应国家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政策号召，丰富旅游目的地产品多样化供给，进一步提升游客旅游体验，祥
源文旅拟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祥源控股、刘江涛共同出资成立祥源通航。祥源通航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5,000万元。其中，祥源文旅出资4,000万元，持股比例为80%；祥源控股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
10%；刘江涛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参与合资公司投资的祥源控股持有祥源文旅控股股东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持有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祥源控股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祥源通航）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已对本次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
计次数及其金额：2023年11月12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同一联人进行的交易次数(日常关联交
易除外)累计3次，交易金额为 10,948.43万元（含本次交易4,000万元），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一（关联方）
1、名称：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38429313G
3、成立时间：2002年4月29日
4、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后墅路299号祥源大厦1601-1室
5、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俞发祥
6、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市场设施开发与服务；旅游开发及投资；批发、零售：家用电器及配件、电

子产品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6月30日/2024年1-6月

6,194,986.98
2,154,420.56
520,422.72
37,934.85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6,264,122.81
2,116,579.27
1,184,608.00
68,807.60

9、祥源控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对方二（非关联方）
1、姓名：刘江涛
2、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3、公民身份信息：362229197801******
4、主要就职单位：刘江涛先生曾任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5、刘江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法定代表人

祥源通航航空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暂用名）

5,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刘江涛

经营范围

股东及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注册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飞行签派员培训；飞行训练；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培训；民用机场运营；通用航空服务；测
绘服务;商业非运输、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航空器代管人运行业务；旅游业务；公共航空运输；民用航空
器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航空运营支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应
用软件开发；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紧急救援服务；消防器材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航空运输设备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航空商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科普宣
传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安防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祥源文旅出资4,000万元，持股比例为80%；
祥源控股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
刘江涛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

股东均以货币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上海市闵行区红松东路1100号3幢11层1111

上述注册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或许可文件。

四、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刘江涛
（二）出资金额、持股比例及出资方式

序号

1
2
3

合 计

股东名称

祥源文旅
祥源控股
刘江涛

出资额
（万元）
4,000.00
500.00
500.00
5,000.00

持股
比例
80%
10%
10%
100%

出资
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

（三）出资期限
1、第一期注册资本金缴纳
各方同意，各方应当在公司登记成立之日起90日内依各方持股比例向合资公司缴纳50%的注册

资本，总计人民币2,500.00万元。其中，甲方缴纳人民币2,000.00万元；乙方缴纳人民币250.00万元；
丙方缴纳人民币250.00万元。

2、第二期注册资本金缴纳
各方同意，各方应当在公司登记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依各方持股比例向合资公司缴纳50%的注册

资本，总计人民币2,500.00万元。其中，甲方缴纳人民币2,000.00万元；乙方缴纳人民币250.00万元；
丙方缴纳人民币250.00万元。

（四）公司治理
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合资公司全体股东组成，为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合资公司股东会会议由

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在各方均认缴出资时，按认缴出资比例；在各方或任一方开始实缴出资后，按实
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甲方委派2名董事，丙方委派1名董事。董事会
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经董事会选举产生并担任；董事长作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合资
公司法定代表人。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乙方委派。
（五）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理
1、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承诺、声明或保证造成其他方、合资公司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

守约方及合资公司相应损失。
2、争议处理：本协议在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分歧或争议，应在遵守本协议原则和公平诚信

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如各方通过平等协商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六）协议生效
各方同意，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各方有权内部决策机构作出批准本次投资相关

事宜的决议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设立“祥源通航”是祥源文旅在景区空中游览领域的全面探索。未来，

公司将通过“祥源通航”积极布局空中旅游新业态，利用祥源控股在旅游产业多年布局所形成的产业
及资源优势结合刘江涛先生在通航、旅游两大行业的丰富经验，利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通用航
空设备在公司旗下各旅游目的地探索开展景区空中观光游览应用，进一步提升公司旅游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及影响力，促进旅游服务消费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总体战略规划，符合国家新质生产力在文旅场景提升的倡
导，有益于丰富公司经营业态和增强经营效率，加快公司创新化发展，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对公司
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引领意义。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风险分析
1、后续业务开展尚需向当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申报、审批等工作，如遇国家或地方政

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程序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形，项目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或终止的风险。
2、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及对通用航空与旅游市场融合前景的判断，但未来

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若发生变化，本次对外投资经营目标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
3、合资公司尚在成立阶段，业务尚未开展，后续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祥源通航）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此项议案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进行审议。

（二）战略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了2024年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祥源通航）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祥源通航）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王衡、孙东洋、徐中平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祥源通航）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关联监事俞真祥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过去 12个月
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次数(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52 证券简称：天德钰 公告编号：2024-061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

厦90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6
126

268,703,998
268,703,998
65.6943
65.69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英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Kwang Ting Cheng先生、施青先生因公务请假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邓玲玲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谢瑞章先生、市场总监王飞英先生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设立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制定《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656,829
比例（%）
99.9824

反对
票数
18,482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28,687

比例（%）
0.0108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7,259,071
比例（%）
99.4622

反对
票数

1,337,344
比例（%）
0.4977

弃权
票数

107,583
比例（%）
0.0401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534,886
比例（%）
99.9370

反对
票数

109,266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59,846

比例（%）
0.022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63,662

比例（%）

86.3796

反对

票数

1,337,344

比例（%）

12.6062

弃权

票数

107,583

比例（%）

1.01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议案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律师、黄俐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935 证券简称：华塑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5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投工业”）持有安徽华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塑股份”）402,650,4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皖投工业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数量不超过35,074,01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股本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皖投工业可以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皖投工业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402,650,416
持股比例

11.4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02,650,41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皖 投 工
业

计划减持数量（股）

不超过：35,074,018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35,
074,018股

减持期间

2024/12/4～
2025/3/3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减持股份来源

于 公 司 IPO 前 持
有的股份

拟 减 持 原
因

经 营 发 展
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皖投工业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与上市公告

书中作出如下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重要承诺：
1、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1）本公司自华塑股份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塑股份股票，也不由华塑股份回购该部分股票；（2）本公司同意相关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本公司所持有的华塑股份股票依法锁定。”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1）在不违反本公司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前提下，本公司存在对所持公司股票实施有限减持的可

能性，但届时的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遵守下列规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计算上述减持比例时，本公司与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合
并计算；（2）如果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股份
事项另有规定的，本公司从其规定。（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华塑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报刊上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华塑股份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
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华塑股份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皖投工业将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情况、结合市场情况、公司股价以及相关规

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4－107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8日、11月11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刚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
已披露的再融资事项外，确认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4年 11月 8日、11月 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刚先生确认，截至目前，除公司已披露的再融资事项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与筹划其他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业务重组、股份回购、
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交易或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8日、11月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标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